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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栗 市 公 所 1 1 2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 

（單位：元） 

備 註 
類 項 目 

產

業

發

展 

農

業

管

理

與

輔

導

業

務 

米榖

增產  

一、  輔 導 稻 米 生

產。 

二、  辦 理 農 業 推

廣教育。 

三、 推 行 農 業 機

械化。 

四、 慶祝農民節。 

五、 獎勵雜作。 

六、 推行水旱田利

用調整計畫。 

(一) 農民節大會表揚模範農民。 

(二) 配合市農會辦理農事小組會

議暨農業技術講習會，加強

宣導農業推廣教育，提高農

民農業知識。 

(三) 依據中央政策受理稻田轉作

休耕申報、勘查、造冊補助

農民。 

(四) 配合中央滅鼠週計畫辦理投

放毒餌。 

(五) 配合市農會辦理稻田福壽

螺、除草劑、稻作病蟲害防

治用藥補助。 

(六) 按市農會良質米稻種申請數

量，由本所分配稻種消毒藥

劑。 

(七) 防治稻田福壽螺及稻作病蟲害 

(八) 依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

畫辦理稻田轉契作、休耕 

1,717,000  

特產

增產 

一、執行特產增

產。 

二、加強工商行政

管理及商品標

示。 

三、辦理青創青農

推廣業計畫及

茶陶之文化推

廣計畫。  

(一) 辦理各項特產推廣及比賽活

動，以增進發展本市各項特

產觀光事業。 

(二) 積極推廣農村再生計畫，及

輔導社區爭取中央補助。 

(三) 辦理工商資料建立及管理。 

(四) 定期派員查核商標。 

(五) 青創青農推廣業務計畫。 

(六) 茶陶文化推廣業務計畫。 

 

 

 

 

2,7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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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栗 市 公 所 1 1 2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 

（單位：元） 

備 註 
類 項 目 

農林

管理 

一、 推廣私有林
造林。 

二、 設置田間調
查員，正確掌
握農業生產
情形。 

三、 組成農業使
用證明書勘
審小組經常
審查、發證。 

四、 查報山坡地
濫墾。 

五、 貓裏休閒農
業區規劃。 

(一) 鼓勵農民造林轉發造林獎勵
金及推動社區景觀綠美化。 

(二) 配合中央辦理農情報告，設
置田間調查員，俾掌握農
情，反映農情，以維護農業
生產優勢。 

(三) 依民眾申請，由核發農業使
用證明書勘審小組，赴實地
勘審，依法核發。 

(四) 經常巡查山坡地，查報濫墾
不當行為函報縣府處理。 

25,000  

 
畜產 

業務 

一、 獎勵推廣家
畜禽飼養。 

二、 徹底實施家
畜禽疾病防
治。 

(一) 獎勵推廣家畜禽飼養，改進管
理方式及專業教育訓練。 

(二) 徹底實施家畜禽疾病防治，維
護家畜禽之正常生產及大眾
消費品質。 

139,000  

一

般

建

築

及

設

備 

建築

及 

設備 
遊客服務中心 

功維敘隧道景區遊客服務中心周
邊設備 

200,000  

 


